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653號

原      告  李玉文  

            傅孟倩  

            羅建興  

            張育鴻  

            林典達  

            吳政憲  

            吳政霖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廖珮羽律師

被      告  向心園邸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朝鐘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

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70條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

不適用之；第170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

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向心園邸管理委員會之法

定代理人原為先知，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王朝鐘，並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為憑，核與前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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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向心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原告為

店面型住戶。

　㈡系爭社區於民國112年5月2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

議題一，內容略以：「因應物價上漲及社區屋齡已二十多

年，修繕費用增多，管理費自112年7月1日起改以每戶每坪

新臺幣（下同）50元計收費用。（本項決議如經出席人數過

半數之同意即可由管委會執行之) 」，決議「經出席人數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照說明内容決議通過。（同意13票，不同

意6票）」等語(下稱系爭決議) 。

　㈢原告因有下列情形，主張系爭決議以坪數為調整管理費之依

據，違反公序良俗，且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違反民法第

72條及第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無效。

　⒈原告並未使用系爭社區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

務。

　⒉原告非經管理室出入，無該出入感應扣，亦無與管理室連絡

之對講機。

　⒊原告自行維護騎樓清潔。

　⒋原告未使用系爭社區共用資源。

　⒌依111年度收支經費明細表，管理員薪資及修繕費用佔支出

比例83%。

　⒍依系爭決議計算後，店面之區分所有權人漲幅為105.7%至22

9.4%，一般住戶漲幅為1.44%至16.96%。

　⒎系爭社區原給予店面型住戶管理費優惠之慣行等語。

　㈣聲明：⒈確認系爭決議無效。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

　㈠系爭社區提供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被告

未拒絕原告使用。

　㈡原告可經管理室出入，住戶自行視需求向被告購買出入感應

扣，原告曾有購買感應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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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系爭社區與管理室連絡之對講機年久失修，無法使用。

　㈣原告雖自行維護騎樓清潔，惟騎樓非系爭社區之公共設施或

公共區域，管理費係供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

理、維護使用。

　㈤原告使用系爭社區共用資源：

　⒈例如地下停車空間、公共管線、中庭、資源回收區域、騎樓

監視器等公設。原告6戶其中4戶由住家樓梯、其中2戶由住

家後門通往地下停車空間、中庭空間。

　⒉原告可參與區分權人會議及管委會。

　⒊原告羅建興於112年1月27日因資源回收區處理木材廢棄物爭

執，經原告張育鴻於管委會反映，撤換駐點管理人員。

　⒋店面型住戶使用地下車道出入口之頻率較高。

　⒌店面型住戶產生較高油煙、噪音及垃圾，耗費較高人力、物

力處理。

　⒍店面型住戶製造較多汙水，造成汙水管、污物池、污物馬

達、汙水下水道使用耗損及維修較高。

　⒎店面型住戶用水、電較高，造成抽水設備、用電設備使用耗

損及維修較高。

　㈥系爭社區111年度收支經費並無管理員薪資及修繕費用佔支

出比例41%之情形。

　㈦系爭決議調整以坪數為計算基礎，並非針對店面型住戶漲幅

為105.7%至229.4%，非店面型住戶漲幅為1.44%至16.96%。

　㈧系爭決議並無違反公序良俗，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

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向心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原告為

店面型住戶。

　㈡系爭社區於112年5月2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議題

一，內容略以：「因應物價上漲及社區屋齡已二十多年，修

繕費用增多，管理費自112年7月1日起改以每戶每坪50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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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用。（本項決議如經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即可由管委

會執行之) 」，決議「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照說

明内容決議通過。（同意13票，不同意6票）」等語(下稱系

爭決議)。

　㈢原告就系爭決議無效有確認利益。

　㈣85年至110年5月15日區權會決議前，非店面型住戶管理費為

每月2500元，原告中1樓後門直通中庭之2戶每月1500元，原

告中需由地下室始可到中庭之4戶每月1000元。

　㈤110年5月15日區權會決議：不區分住家型、店面型建物管理

費均調為每月2500元等語(下稱前案決議) ，經被告起訴請

求原告及訴外人陳室魂給付前案決議調整後管理費差額，由

本院112年中簡字第264號判決，現由本院以113年簡上字第2

15號審理。二審律師費7萬元經區權人會議113年6月1日決議

由管理費歸墊該等先行支出之住戶。

　㈥原告可以經管理室出去。

　㈦系爭社區住戶如從管理室進入，需要磁扣。

　㈧原告李玉文於111年6月10日有購買感應扣使用。

　㈨原告自行維護騎樓清潔，騎樓為原告住戶前之空間。騎樓非

系爭社區之公共設施或公共區域。

　㈩騎樓有監視器2隻。地下停車及資源回收區設有監視器。監

視器由管理費維護修繕。

　原告使用地下停車空間、資源回收區域等公設。

　原告可由住家樓梯或住家後門通往地下停車空間、中庭空

間。

　原告可參與區分權人會議及管委會。

　原告可使用地下車道出入口。

　原告無對講機。

　系爭社區有113年1月11日臨時動議：住戶可向管理室登記修

繕或新增對講機等語，並於公佈欄公告該會議記錄。

　原告設有獨立門牌號碼。

　原告有一戶經營無煙輕食咖啡廳、一戶為水電行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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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羅建興於112年1月27日因資源回收區處理木材廢棄物之

事，經原告張育鴻於管委會反應。

　系爭社區公設例如機房、台電受電室、坡道車道、化糞池、

汙水控制盤、污物池陰井、抽水馬達。

　系爭社區住戶均有使用汙水管、污物池，以汙水馬達及汙水

管排放至臺中市公共汙水下水道。

　系爭社區屋齡逾20年，有以管理費修繕公設，如修繕地下室

漏水、汙水馬達、汙水控制盤、車庫門、車庫警示燈等。

　本件律師費7萬元經區權人會議113年6月1日決議由管理費歸

墊該等先行支出之住戶。

五、兩造爭執之事項：系爭決議以面積計算管理費，是否有違反

公序良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

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無效?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提起本訴具有確認利益: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

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

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

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就系爭決議具有無

效事由，惟被告否認。顯然兩造就系爭決議產生爭執，此將

導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因此處於不安之狀態，此種不安之狀

態，並得以本件確認之訴除去之，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

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㈡系爭社區管理費有調漲必要:

　　系爭社區自109年1月至111年12月年度收支經費明細表結餘

情形顯示，管理費收入分別為47萬2000元、36萬9500元、63

萬元，而支出部分除固定支出外，尚有其他非固定（修繕）

支出，109年度收支結餘負9萬2171元、110年度收支結餘負4

0萬7647元、111年度收支結餘負63萬4211元，有系爭社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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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收支經費明細表足參（見本院卷第67、239、241頁），可

認依其財務收支情形，確有調漲管理費之必要。

　㈢系爭社區得依法取消以店面型態為區分之計算標準:

　⒈按各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對建築物之共

用部分及其基地，有使用收益之權。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

定；又按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

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

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

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

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

之。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

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1項、第10

條第2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區分所有權人既按其對

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而共有並使用收益該共用部分，

則對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費用，原則上應按應有部

分比例共同分擔，方符公平之旨，惟亦允許以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決議或以規約定之，以期公允妥適。

　⒉系爭社區於85年至110年5月15日間，管理費收費金額為非店

面型住戶管理費為每月2500元，店面型住戶原為每月1500

元、1000元，收費方式以區分是否為店面型態為計算標準。

嗣經110年5月15日前案決議調整均為每月2500元，不再區分

是否為店面型態，均收取相同費用。再於112年5月27日以系

爭決議，調整為以每戶每坪50元計算，改採以面積為計算標

準。是管理費之計算方式原以區分店面型及非店面型之型態

區分，改為僅依面積計算管理費，不再區分是否為店面型

態。

　⒊就系爭社區原有區分店面型態給予優惠之計算標準，原告主

張此乃於85年間交屋時，建商考量店面型住戶因臨路而取得

成本較高，給予管理費之優惠，此為社區慣行等語，然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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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既然為甫於建造完成使用肇始之際，由建商先行擬定，

因斯時尚未有實際支出，無從準確計算妥適收費之計算標

準，是建商以區分店面及住家收費之型態區分標準，並非符

合實際使用情況所為之區別，且建商考量店面型住戶因土地

售價較高，即給予優惠，並非出於系爭社區居住、使用之考

量。前開區分型態之收費標準建立之背景為需求未臻清晰明

確，有待住戶實際入住，相關公共設施修繕、運作維護等需

求陸續產生，隨同加以檢視、修正調整，以求損益兩平，系

爭社區始可得持續維護及改善，是系爭社區為求與時俱進，

應得以審查前開區分店面型態之收費標準，是否確實合於其

等需求，如應區分以若干比例為妥適等事項，以區權會做成

決議方式進行變更、取消或調整，非如原告主張一旦有給予

優惠，即屬慣行，而對系爭社區全體區權人具有絕對拘束

力，而不容區權會做成決議變更或調整。是系爭決議採面積

為計算標準，應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1項、第10條

第2項、第11條等規定。

　㈣系爭決議採以面積為計算標準，無違反公序良俗，亦非以損

害原告為主要目的: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與少數區分所

有權人之權益發生衝突時，其是否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

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應有充分理

由，始不悖離「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又是否係以

損害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為主要目的，基於公平法理，法院

固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之權利行使所

能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

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該決議之權利行使，

大廈住戶全體所得利益極少，而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

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不能單憑該決議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

減損，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

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屬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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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固主張管理費應按使用程度收費，其未使用系爭社區公

共資源，如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連絡之

對講機等，非經管理室出入，自行維護騎樓清潔，未享有社

區公共利益，以坪數為計算基礎收費，違反平等原則、比例

原則，且原告漲幅最高，是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云云。原

告雖主張其未使用社區公共資源，然查:

　⑴原告可以選擇進出管理室，得選擇增設對講機，並有使用地

下停車空間、車道出入口、資源回收區域、監視器、中庭空

間、機房、台電受電室、坡道車道、化糞池、汙水控制盤、

污物池陰井、抽水馬達、汙水管、污物池等公設，參與區分

權人會議及管委會，反應對社區事務之意見(不爭執事項第

㈥至㈧、㈩至、至項)，顯見原告主張其未使用系爭

社區公共設施云云，並非屬實。而系爭社區以管理費修繕公

設，如騎樓、地下停車及資源回收區之監視器、對講機、地

下室漏水、汙水馬達、汙水控制盤、車庫門、車庫警示燈、

法律爭訟等情(不爭執事項第㈨、㈩、、、項)，前開

管理費支出於公共事務，均未區分是否店面型態，原告主張

其未受有該等支出之利益云云，亦非屬實，故原告主張系爭

社區管理費收費以面積為計算標準，其未受有利益，而有違

公序良俗、權利濫用云云，尚無足採。

　⑵原告固主張其未使用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

務，無對講機，非經管理室出入云云，然證人即系爭社區住

戶劉秋英到庭證述：管理員有無拒絕代收原告的信件等印象

中沒有，因為管理員只上班8小時，我也沒有全程看到，我

也不知道管理員有無代收或有無拒絕代收原告的信件、寄

物。沒有聽說管委會拒絕物業管理人員收店面的包裹與信

件，管理員的位置是在非店面的大門口，店面是在向心南

路，包裹、信件會直接送到店面門口，是事實上的位置導致

這種結果，郵差送信也是直接送到店面，郵差可能不知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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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拿到管理室。管理員還要打掃、澆花、聯絡維修等事務。

原告可以選擇由管理室出入，但會比較遠，對原告而言沒有

比較方便。管理室連接中庭，店面住戶要去中庭或管理室可

以選擇從外面或從後門或地下室的方式通往，但有2戶不能

從地下室通。店面型住戶得自由使用中庭的資源回收區。被

告有在公佈欄通知對講機修繕等語，由證人劉秋英上開證言

可知，原告得自由進出社區管理室乃至到達中庭，使用中庭

的資源回收區，被告提供之服務均相同，並未有拒絕代收原

告包裹、信件或禁止其等出入管理室，是位置因素導致使用

頻率，為原告自行根據需求而選擇之結果。且管理員事務非

僅有代收包裹信件或寄物，中庭亦非僅有通行功用，尚有處

理資源回收之作用，且庭院植栽具有綠化造景、淨化空氣等

美化之無形價值，對居住品質或房價等均有所助益，原告僅

因其無須前開代收及寄物服務，為通行便利不選擇由管理室

進出中庭，即主張其並未受有利益，而認以面積為計算管理

費標準，有違公序良俗、權利濫用云云，尚無足採。

　⑶系爭決議雖有導致原告應繳納之管理費增加之結果，惟全體

區權人應繳納之費用金額均有增加，非僅有原告增加。原告

漲幅雖變動較大，惟此乃因建商先予提供優惠所致。而各戶

增加之幅度不同，係根據面積計算結果，非專為不利原告所

為之差別待遇。再者，就涉及各住戶間管理費分擔等私權之

公平性，透過區權會討論後表決，以民主思辨、多數自決方

式處理社區事務爭議，亦與公共利益無違，實難逕以原告繳

納金額增加幅度較大乙節，即認系爭決議係以損害原告為主

要目的，原告主張系爭決議有權利濫用等語，亦不可採。

　⒊綜上，系爭決議以面積為計算標準實符合管理條例第10條第

2項費用由區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其

變更基於經費負擔公平性，以住戶之實際坪數為基準亦具備

客觀上合理性，區別程度亦不失相當性，則系爭決議實難認

有原告所指違反公平原則、不合比例原則，而違反民法第72

條及第148條規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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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綜上所述，系爭決議已考量各區分所有權人就公寓大廈共用

部分修繕、管理維護之受益程度，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條第2項費用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

擔之原則，於法並無不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決議違

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

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論駁。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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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653號
原      告  李玉文  
            傅孟倩  
            羅建興  
            張育鴻  
            林典達  
            吳政憲  
            吳政霖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廖珮羽律師
被      告  向心園邸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王朝鐘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70條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70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向心園邸管理委員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先知，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王朝鐘，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為憑，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向心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原告為店面型住戶。
　㈡系爭社區於民國112年5月2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議題一，內容略以：「因應物價上漲及社區屋齡已二十多年，修繕費用增多，管理費自112年7月1日起改以每戶每坪新臺幣（下同）50元計收費用。（本項決議如經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即可由管委會執行之) 」，決議「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照說明内容決議通過。（同意13票，不同意6票）」等語(下稱系爭決議) 。
　㈢原告因有下列情形，主張系爭決議以坪數為調整管理費之依據，違反公序良俗，且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無效。
　⒈原告並未使用系爭社區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
　⒉原告非經管理室出入，無該出入感應扣，亦無與管理室連絡之對講機。
　⒊原告自行維護騎樓清潔。
　⒋原告未使用系爭社區共用資源。
　⒌依111年度收支經費明細表，管理員薪資及修繕費用佔支出比例83%。
　⒍依系爭決議計算後，店面之區分所有權人漲幅為105.7%至229.4%，一般住戶漲幅為1.44%至16.96%。
　⒎系爭社區原給予店面型住戶管理費優惠之慣行等語。
　㈣聲明：⒈確認系爭決議無效。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
　㈠系爭社區提供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被告未拒絕原告使用。
　㈡原告可經管理室出入，住戶自行視需求向被告購買出入感應扣，原告曾有購買感應扣使用。
　㈢系爭社區與管理室連絡之對講機年久失修，無法使用。
　㈣原告雖自行維護騎樓清潔，惟騎樓非系爭社區之公共設施或公共區域，管理費係供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使用。
　㈤原告使用系爭社區共用資源：
　⒈例如地下停車空間、公共管線、中庭、資源回收區域、騎樓監視器等公設。原告6戶其中4戶由住家樓梯、其中2戶由住家後門通往地下停車空間、中庭空間。
　⒉原告可參與區分權人會議及管委會。
　⒊原告羅建興於112年1月27日因資源回收區處理木材廢棄物爭執，經原告張育鴻於管委會反映，撤換駐點管理人員。
　⒋店面型住戶使用地下車道出入口之頻率較高。
　⒌店面型住戶產生較高油煙、噪音及垃圾，耗費較高人力、物力處理。
　⒍店面型住戶製造較多汙水，造成汙水管、污物池、污物馬達、汙水下水道使用耗損及維修較高。
　⒎店面型住戶用水、電較高，造成抽水設備、用電設備使用耗損及維修較高。
　㈥系爭社區111年度收支經費並無管理員薪資及修繕費用佔支出比例41%之情形。
　㈦系爭決議調整以坪數為計算基礎，並非針對店面型住戶漲幅為105.7%至229.4%，非店面型住戶漲幅為1.44%至16.96%。
　㈧系爭決議並無違反公序良俗，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向心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原告為店面型住戶。
　㈡系爭社區於112年5月2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議題一，內容略以：「因應物價上漲及社區屋齡已二十多年，修繕費用增多，管理費自112年7月1日起改以每戶每坪50元計收費用。（本項決議如經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即可由管委會執行之) 」，決議「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照說明内容決議通過。（同意13票，不同意6票）」等語(下稱系爭決議)。
　㈢原告就系爭決議無效有確認利益。
　㈣85年至110年5月15日區權會決議前，非店面型住戶管理費為每月2500元，原告中1樓後門直通中庭之2戶每月1500元，原告中需由地下室始可到中庭之4戶每月1000元。
　㈤110年5月15日區權會決議：不區分住家型、店面型建物管理費均調為每月2500元等語(下稱前案決議) ，經被告起訴請求原告及訴外人陳室魂給付前案決議調整後管理費差額，由本院112年中簡字第264號判決，現由本院以113年簡上字第215號審理。二審律師費7萬元經區權人會議113年6月1日決議由管理費歸墊該等先行支出之住戶。
　㈥原告可以經管理室出去。
　㈦系爭社區住戶如從管理室進入，需要磁扣。
　㈧原告李玉文於111年6月10日有購買感應扣使用。
　㈨原告自行維護騎樓清潔，騎樓為原告住戶前之空間。騎樓非系爭社區之公共設施或公共區域。
　㈩騎樓有監視器2隻。地下停車及資源回收區設有監視器。監視器由管理費維護修繕。
　原告使用地下停車空間、資源回收區域等公設。
　原告可由住家樓梯或住家後門通往地下停車空間、中庭空間。
　原告可參與區分權人會議及管委會。
　原告可使用地下車道出入口。
　原告無對講機。
　系爭社區有113年1月11日臨時動議：住戶可向管理室登記修繕或新增對講機等語，並於公佈欄公告該會議記錄。
　原告設有獨立門牌號碼。
　原告有一戶經營無煙輕食咖啡廳、一戶為水電行辦公室。
　原告羅建興於112年1月27日因資源回收區處理木材廢棄物之事，經原告張育鴻於管委會反應。
　系爭社區公設例如機房、台電受電室、坡道車道、化糞池、汙水控制盤、污物池陰井、抽水馬達。
　系爭社區住戶均有使用汙水管、污物池，以汙水馬達及汙水管排放至臺中市公共汙水下水道。
　系爭社區屋齡逾20年，有以管理費修繕公設，如修繕地下室漏水、汙水馬達、汙水控制盤、車庫門、車庫警示燈等。
　本件律師費7萬元經區權人會議113年6月1日決議由管理費歸墊該等先行支出之住戶。
五、兩造爭執之事項：系爭決議以面積計算管理費，是否有違反公序良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無效?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提起本訴具有確認利益: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就系爭決議具有無效事由，惟被告否認。顯然兩造就系爭決議產生爭執，此將導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因此處於不安之狀態，此種不安之狀態，並得以本件確認之訴除去之，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㈡系爭社區管理費有調漲必要:
　　系爭社區自109年1月至111年12月年度收支經費明細表結餘情形顯示，管理費收入分別為47萬2000元、36萬9500元、63萬元，而支出部分除固定支出外，尚有其他非固定（修繕）支出，109年度收支結餘負9萬2171元、110年度收支結餘負40萬7647元、111年度收支結餘負63萬4211元，有系爭社區年度收支經費明細表足參（見本院卷第67、239、241頁），可認依其財務收支情形，確有調漲管理費之必要。
　㈢系爭社區得依法取消以店面型態為區分之計算標準:
　⒈按各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對建築物之共用部分及其基地，有使用收益之權。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又按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2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區分所有權人既按其對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而共有並使用收益該共用部分，則對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費用，原則上應按應有部分比例共同分擔，方符公平之旨，惟亦允許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以規約定之，以期公允妥適。
　⒉系爭社區於85年至110年5月15日間，管理費收費金額為非店面型住戶管理費為每月2500元，店面型住戶原為每月1500元、1000元，收費方式以區分是否為店面型態為計算標準。嗣經110年5月15日前案決議調整均為每月2500元，不再區分是否為店面型態，均收取相同費用。再於112年5月27日以系爭決議，調整為以每戶每坪50元計算，改採以面積為計算標準。是管理費之計算方式原以區分店面型及非店面型之型態區分，改為僅依面積計算管理費，不再區分是否為店面型態。
　⒊就系爭社區原有區分店面型態給予優惠之計算標準，原告主張此乃於85年間交屋時，建商考量店面型住戶因臨路而取得成本較高，給予管理費之優惠，此為社區慣行等語，然前開標準既然為甫於建造完成使用肇始之際，由建商先行擬定，因斯時尚未有實際支出，無從準確計算妥適收費之計算標準，是建商以區分店面及住家收費之型態區分標準，並非符合實際使用情況所為之區別，且建商考量店面型住戶因土地售價較高，即給予優惠，並非出於系爭社區居住、使用之考量。前開區分型態之收費標準建立之背景為需求未臻清晰明確，有待住戶實際入住，相關公共設施修繕、運作維護等需求陸續產生，隨同加以檢視、修正調整，以求損益兩平，系爭社區始可得持續維護及改善，是系爭社區為求與時俱進，應得以審查前開區分店面型態之收費標準，是否確實合於其等需求，如應區分以若干比例為妥適等事項，以區權會做成決議方式進行變更、取消或調整，非如原告主張一旦有給予優惠，即屬慣行，而對系爭社區全體區權人具有絕對拘束力，而不容區權會做成決議變更或調整。是系爭決議採面積為計算標準，應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2項、第11條等規定。
　㈣系爭決議採以面積為計算標準，無違反公序良俗，亦非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與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發生衝突時，其是否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應有充分理由，始不悖離「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又是否係以損害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為主要目的，基於公平法理，法院固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之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該決議之權利行使，大廈住戶全體所得利益極少，而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不能單憑該決議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減損，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屬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固主張管理費應按使用程度收費，其未使用系爭社區公共資源，如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連絡之對講機等，非經管理室出入，自行維護騎樓清潔，未享有社區公共利益，以坪數為計算基礎收費，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且原告漲幅最高，是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云云。原告雖主張其未使用社區公共資源，然查:
　⑴原告可以選擇進出管理室，得選擇增設對講機，並有使用地下停車空間、車道出入口、資源回收區域、監視器、中庭空間、機房、台電受電室、坡道車道、化糞池、汙水控制盤、污物池陰井、抽水馬達、汙水管、污物池等公設，參與區分權人會議及管委會，反應對社區事務之意見(不爭執事項第㈥至㈧、㈩至、至項)，顯見原告主張其未使用系爭社區公共設施云云，並非屬實。而系爭社區以管理費修繕公設，如騎樓、地下停車及資源回收區之監視器、對講機、地下室漏水、汙水馬達、汙水控制盤、車庫門、車庫警示燈、法律爭訟等情(不爭執事項第㈨、㈩、、、項)，前開管理費支出於公共事務，均未區分是否店面型態，原告主張其未受有該等支出之利益云云，亦非屬實，故原告主張系爭社區管理費收費以面積為計算標準，其未受有利益，而有違公序良俗、權利濫用云云，尚無足採。
　⑵原告固主張其未使用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無對講機，非經管理室出入云云，然證人即系爭社區住戶劉秋英到庭證述：管理員有無拒絕代收原告的信件等印象中沒有，因為管理員只上班8小時，我也沒有全程看到，我也不知道管理員有無代收或有無拒絕代收原告的信件、寄物。沒有聽說管委會拒絕物業管理人員收店面的包裹與信件，管理員的位置是在非店面的大門口，店面是在向心南路，包裹、信件會直接送到店面門口，是事實上的位置導致這種結果，郵差送信也是直接送到店面，郵差可能不知道可以拿到管理室。管理員還要打掃、澆花、聯絡維修等事務。原告可以選擇由管理室出入，但會比較遠，對原告而言沒有比較方便。管理室連接中庭，店面住戶要去中庭或管理室可以選擇從外面或從後門或地下室的方式通往，但有2戶不能從地下室通。店面型住戶得自由使用中庭的資源回收區。被告有在公佈欄通知對講機修繕等語，由證人劉秋英上開證言可知，原告得自由進出社區管理室乃至到達中庭，使用中庭的資源回收區，被告提供之服務均相同，並未有拒絕代收原告包裹、信件或禁止其等出入管理室，是位置因素導致使用頻率，為原告自行根據需求而選擇之結果。且管理員事務非僅有代收包裹信件或寄物，中庭亦非僅有通行功用，尚有處理資源回收之作用，且庭院植栽具有綠化造景、淨化空氣等美化之無形價值，對居住品質或房價等均有所助益，原告僅因其無須前開代收及寄物服務，為通行便利不選擇由管理室進出中庭，即主張其並未受有利益，而認以面積為計算管理費標準，有違公序良俗、權利濫用云云，尚無足採。
　⑶系爭決議雖有導致原告應繳納之管理費增加之結果，惟全體區權人應繳納之費用金額均有增加，非僅有原告增加。原告漲幅雖變動較大，惟此乃因建商先予提供優惠所致。而各戶增加之幅度不同，係根據面積計算結果，非專為不利原告所為之差別待遇。再者，就涉及各住戶間管理費分擔等私權之公平性，透過區權會討論後表決，以民主思辨、多數自決方式處理社區事務爭議，亦與公共利益無違，實難逕以原告繳納金額增加幅度較大乙節，即認系爭決議係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原告主張系爭決議有權利濫用等語，亦不可採。
　⒊綜上，系爭決議以面積為計算標準實符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費用由區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其變更基於經費負擔公平性，以住戶之實際坪數為基準亦具備客觀上合理性，區別程度亦不失相當性，則系爭決議實難認有原告所指違反公平原則、不合比例原則，而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之情形。　
七、綜上所述，系爭決議已考量各區分所有權人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之受益程度，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費用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於法並無不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決議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論駁。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653號
原      告  李玉文  
            傅孟倩  
            羅建興  
            張育鴻  
            林典達  
            吳政憲  
            吳政霖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廖珮羽律師
被      告  向心園邸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王朝鐘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
    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70條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
    不適用之；第170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
    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向心園邸管理委員會之法
    定代理人原為先知，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王朝鐘，並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為憑，核與前揭規定
    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向心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原告為
    店面型住戶。
　㈡系爭社區於民國112年5月2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
    議題一，內容略以：「因應物價上漲及社區屋齡已二十多年
    ，修繕費用增多，管理費自112年7月1日起改以每戶每坪新
    臺幣（下同）50元計收費用。（本項決議如經出席人數過半
    數之同意即可由管委會執行之) 」，決議「經出席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照說明内容決議通過。（同意13票，不同意
    6票）」等語(下稱系爭決議) 。
　㈢原告因有下列情形，主張系爭決議以坪數為調整管理費之依
    據，違反公序良俗，且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違反民法第
    72條及第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無效。
　⒈原告並未使用系爭社區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
    務。
　⒉原告非經管理室出入，無該出入感應扣，亦無與管理室連絡
    之對講機。
　⒊原告自行維護騎樓清潔。
　⒋原告未使用系爭社區共用資源。
　⒌依111年度收支經費明細表，管理員薪資及修繕費用佔支出比
    例83%。
　⒍依系爭決議計算後，店面之區分所有權人漲幅為105.7%至229
    .4%，一般住戶漲幅為1.44%至16.96%。
　⒎系爭社區原給予店面型住戶管理費優惠之慣行等語。
　㈣聲明：⒈確認系爭決議無效。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
　㈠系爭社區提供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被告
    未拒絕原告使用。
　㈡原告可經管理室出入，住戶自行視需求向被告購買出入感應
    扣，原告曾有購買感應扣使用。
　㈢系爭社區與管理室連絡之對講機年久失修，無法使用。
　㈣原告雖自行維護騎樓清潔，惟騎樓非系爭社區之公共設施或
    公共區域，管理費係供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
    理、維護使用。
　㈤原告使用系爭社區共用資源：
　⒈例如地下停車空間、公共管線、中庭、資源回收區域、騎樓
    監視器等公設。原告6戶其中4戶由住家樓梯、其中2戶由住
    家後門通往地下停車空間、中庭空間。
　⒉原告可參與區分權人會議及管委會。
　⒊原告羅建興於112年1月27日因資源回收區處理木材廢棄物爭
    執，經原告張育鴻於管委會反映，撤換駐點管理人員。
　⒋店面型住戶使用地下車道出入口之頻率較高。
　⒌店面型住戶產生較高油煙、噪音及垃圾，耗費較高人力、物
    力處理。
　⒍店面型住戶製造較多汙水，造成汙水管、污物池、污物馬達
    、汙水下水道使用耗損及維修較高。
　⒎店面型住戶用水、電較高，造成抽水設備、用電設備使用耗
    損及維修較高。
　㈥系爭社區111年度收支經費並無管理員薪資及修繕費用佔支出
    比例41%之情形。
　㈦系爭決議調整以坪數為計算基礎，並非針對店面型住戶漲幅
    為105.7%至229.4%，非店面型住戶漲幅為1.44%至16.96%。
　㈧系爭決議並無違反公序良俗，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
    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
    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向心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原告為
    店面型住戶。
　㈡系爭社區於112年5月2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議題
    一，內容略以：「因應物價上漲及社區屋齡已二十多年，修
    繕費用增多，管理費自112年7月1日起改以每戶每坪50元計
    收費用。（本項決議如經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即可由管委
    會執行之) 」，決議「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照說
    明内容決議通過。（同意13票，不同意6票）」等語(下稱系
    爭決議)。
　㈢原告就系爭決議無效有確認利益。
　㈣85年至110年5月15日區權會決議前，非店面型住戶管理費為
    每月2500元，原告中1樓後門直通中庭之2戶每月1500元，原
    告中需由地下室始可到中庭之4戶每月1000元。
　㈤110年5月15日區權會決議：不區分住家型、店面型建物管理
    費均調為每月2500元等語(下稱前案決議) ，經被告起訴請
    求原告及訴外人陳室魂給付前案決議調整後管理費差額，由
    本院112年中簡字第264號判決，現由本院以113年簡上字第2
    15號審理。二審律師費7萬元經區權人會議113年6月1日決議
    由管理費歸墊該等先行支出之住戶。
　㈥原告可以經管理室出去。
　㈦系爭社區住戶如從管理室進入，需要磁扣。
　㈧原告李玉文於111年6月10日有購買感應扣使用。
　㈨原告自行維護騎樓清潔，騎樓為原告住戶前之空間。騎樓非
    系爭社區之公共設施或公共區域。
　㈩騎樓有監視器2隻。地下停車及資源回收區設有監視器。監視
    器由管理費維護修繕。
　原告使用地下停車空間、資源回收區域等公設。
　原告可由住家樓梯或住家後門通往地下停車空間、中庭空間
    。
　原告可參與區分權人會議及管委會。
　原告可使用地下車道出入口。
　原告無對講機。
　系爭社區有113年1月11日臨時動議：住戶可向管理室登記修
    繕或新增對講機等語，並於公佈欄公告該會議記錄。
　原告設有獨立門牌號碼。
　原告有一戶經營無煙輕食咖啡廳、一戶為水電行辦公室。
　原告羅建興於112年1月27日因資源回收區處理木材廢棄物之
    事，經原告張育鴻於管委會反應。
　系爭社區公設例如機房、台電受電室、坡道車道、化糞池、
    汙水控制盤、污物池陰井、抽水馬達。
　系爭社區住戶均有使用汙水管、污物池，以汙水馬達及汙水
    管排放至臺中市公共汙水下水道。
　系爭社區屋齡逾20年，有以管理費修繕公設，如修繕地下室
    漏水、汙水馬達、汙水控制盤、車庫門、車庫警示燈等。
　本件律師費7萬元經區權人會議113年6月1日決議由管理費歸
    墊該等先行支出之住戶。
五、兩造爭執之事項：系爭決議以面積計算管理費，是否有違反
    公序良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
    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無效?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提起本訴具有確認利益: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
    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
    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
    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就系爭決議具有無
    效事由，惟被告否認。顯然兩造就系爭決議產生爭執，此將
    導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因此處於不安之狀態，此種不安之狀
    態，並得以本件確認之訴除去之，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
    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㈡系爭社區管理費有調漲必要:
　　系爭社區自109年1月至111年12月年度收支經費明細表結餘
    情形顯示，管理費收入分別為47萬2000元、36萬9500元、63
    萬元，而支出部分除固定支出外，尚有其他非固定（修繕）
    支出，109年度收支結餘負9萬2171元、110年度收支結餘負4
    0萬7647元、111年度收支結餘負63萬4211元，有系爭社區年
    度收支經費明細表足參（見本院卷第67、239、241頁），可
    認依其財務收支情形，確有調漲管理費之必要。
　㈢系爭社區得依法取消以店面型態為區分之計算標準:
　⒈按各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對建築物之共
    用部分及其基地，有使用收益之權。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
    定；又按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
    、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
    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
    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
    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
    有部分比例分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
    2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區分所有權人既按其對共用
    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而共有並使用收益該共用部分，則對
    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費用，原則上應按應有部分比
    例共同分擔，方符公平之旨，惟亦允許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或以規約定之，以期公允妥適。
　⒉系爭社區於85年至110年5月15日間，管理費收費金額為非店
    面型住戶管理費為每月2500元，店面型住戶原為每月1500元
    、1000元，收費方式以區分是否為店面型態為計算標準。嗣
    經110年5月15日前案決議調整均為每月2500元，不再區分是
    否為店面型態，均收取相同費用。再於112年5月27日以系爭
    決議，調整為以每戶每坪50元計算，改採以面積為計算標準
    。是管理費之計算方式原以區分店面型及非店面型之型態區
    分，改為僅依面積計算管理費，不再區分是否為店面型態。
　⒊就系爭社區原有區分店面型態給予優惠之計算標準，原告主
    張此乃於85年間交屋時，建商考量店面型住戶因臨路而取得
    成本較高，給予管理費之優惠，此為社區慣行等語，然前開
    標準既然為甫於建造完成使用肇始之際，由建商先行擬定，
    因斯時尚未有實際支出，無從準確計算妥適收費之計算標準
    ，是建商以區分店面及住家收費之型態區分標準，並非符合
    實際使用情況所為之區別，且建商考量店面型住戶因土地售
    價較高，即給予優惠，並非出於系爭社區居住、使用之考量
    。前開區分型態之收費標準建立之背景為需求未臻清晰明確
    ，有待住戶實際入住，相關公共設施修繕、運作維護等需求
    陸續產生，隨同加以檢視、修正調整，以求損益兩平，系爭
    社區始可得持續維護及改善，是系爭社區為求與時俱進，應
    得以審查前開區分店面型態之收費標準，是否確實合於其等
    需求，如應區分以若干比例為妥適等事項，以區權會做成決
    議方式進行變更、取消或調整，非如原告主張一旦有給予優
    惠，即屬慣行，而對系爭社區全體區權人具有絕對拘束力，
    而不容區權會做成決議變更或調整。是系爭決議採面積為計
    算標準，應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2
    項、第11條等規定。
　㈣系爭決議採以面積為計算標準，無違反公序良俗，亦非以損
    害原告為主要目的: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與少數區分所
    有權人之權益發生衝突時，其是否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
    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應有充分理由
    ，始不悖離「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又是否係以損
    害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為主要目的，基於公平法理，法院固
    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之權利行使所能
    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
    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該決議之權利行使，大
    廈住戶全體所得利益極少，而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
    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不能單憑該決議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減損
    ，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
    之分擔決議或約定，屬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濫
    用或違反公序良俗（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⒉原告固主張管理費應按使用程度收費，其未使用系爭社區公
    共資源，如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連絡之
    對講機等，非經管理室出入，自行維護騎樓清潔，未享有社
    區公共利益，以坪數為計算基礎收費，違反平等原則、比例
    原則，且原告漲幅最高，是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云云。原
    告雖主張其未使用社區公共資源，然查:
　⑴原告可以選擇進出管理室，得選擇增設對講機，並有使用地
    下停車空間、車道出入口、資源回收區域、監視器、中庭空
    間、機房、台電受電室、坡道車道、化糞池、汙水控制盤、
    污物池陰井、抽水馬達、汙水管、污物池等公設，參與區分
    權人會議及管委會，反應對社區事務之意見(不爭執事項第㈥
    至㈧、㈩至、至項)，顯見原告主張其未使用系爭社區公共
    設施云云，並非屬實。而系爭社區以管理費修繕公設，如騎
    樓、地下停車及資源回收區之監視器、對講機、地下室漏水
    、汙水馬達、汙水控制盤、車庫門、車庫警示燈、法律爭訟
    等情(不爭執事項第㈨、㈩、、、項)，前開管理費支出於
    公共事務，均未區分是否店面型態，原告主張其未受有該等
    支出之利益云云，亦非屬實，故原告主張系爭社區管理費收
    費以面積為計算標準，其未受有利益，而有違公序良俗、權
    利濫用云云，尚無足採。
　⑵原告固主張其未使用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
    ，無對講機，非經管理室出入云云，然證人即系爭社區住戶
    劉秋英到庭證述：管理員有無拒絕代收原告的信件等印象中
    沒有，因為管理員只上班8小時，我也沒有全程看到，我也
    不知道管理員有無代收或有無拒絕代收原告的信件、寄物。
    沒有聽說管委會拒絕物業管理人員收店面的包裹與信件，管
    理員的位置是在非店面的大門口，店面是在向心南路，包裹
    、信件會直接送到店面門口，是事實上的位置導致這種結果
    ，郵差送信也是直接送到店面，郵差可能不知道可以拿到管
    理室。管理員還要打掃、澆花、聯絡維修等事務。原告可以
    選擇由管理室出入，但會比較遠，對原告而言沒有比較方便
    。管理室連接中庭，店面住戶要去中庭或管理室可以選擇從
    外面或從後門或地下室的方式通往，但有2戶不能從地下室
    通。店面型住戶得自由使用中庭的資源回收區。被告有在公
    佈欄通知對講機修繕等語，由證人劉秋英上開證言可知，原
    告得自由進出社區管理室乃至到達中庭，使用中庭的資源回
    收區，被告提供之服務均相同，並未有拒絕代收原告包裹、
    信件或禁止其等出入管理室，是位置因素導致使用頻率，為
    原告自行根據需求而選擇之結果。且管理員事務非僅有代收
    包裹信件或寄物，中庭亦非僅有通行功用，尚有處理資源回
    收之作用，且庭院植栽具有綠化造景、淨化空氣等美化之無
    形價值，對居住品質或房價等均有所助益，原告僅因其無須
    前開代收及寄物服務，為通行便利不選擇由管理室進出中庭
    ，即主張其並未受有利益，而認以面積為計算管理費標準，
    有違公序良俗、權利濫用云云，尚無足採。
　⑶系爭決議雖有導致原告應繳納之管理費增加之結果，惟全體
    區權人應繳納之費用金額均有增加，非僅有原告增加。原告
    漲幅雖變動較大，惟此乃因建商先予提供優惠所致。而各戶
    增加之幅度不同，係根據面積計算結果，非專為不利原告所
    為之差別待遇。再者，就涉及各住戶間管理費分擔等私權之
    公平性，透過區權會討論後表決，以民主思辨、多數自決方
    式處理社區事務爭議，亦與公共利益無違，實難逕以原告繳
    納金額增加幅度較大乙節，即認系爭決議係以損害原告為主
    要目的，原告主張系爭決議有權利濫用等語，亦不可採。
　⒊綜上，系爭決議以面積為計算標準實符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
    項費用由區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其變
    更基於經費負擔公平性，以住戶之實際坪數為基準亦具備客
    觀上合理性，區別程度亦不失相當性，則系爭決議實難認有
    原告所指違反公平原則、不合比例原則，而違反民法第72條
    及第148條規定之情形。　
七、綜上所述，系爭決議已考量各區分所有權人就公寓大廈共用
    部分修繕、管理維護之受益程度，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條第2項費用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
    擔之原則，於法並無不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決議違
    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
    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論駁。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653號
原      告  李玉文  
            傅孟倩  
            羅建興  
            張育鴻  
            林典達  
            吳政憲  
            吳政霖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盈壽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廖珮羽律師
被      告  向心園邸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王朝鐘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70條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70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向心園邸管理委員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先知，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王朝鐘，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為憑，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為向心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原告為店面型住戶。
　㈡系爭社區於民國112年5月2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議題一，內容略以：「因應物價上漲及社區屋齡已二十多年，修繕費用增多，管理費自112年7月1日起改以每戶每坪新臺幣（下同）50元計收費用。（本項決議如經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即可由管委會執行之) 」，決議「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照說明内容決議通過。（同意13票，不同意6票）」等語(下稱系爭決議) 。
　㈢原告因有下列情形，主張系爭決議以坪數為調整管理費之依據，違反公序良俗，且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無效。
　⒈原告並未使用系爭社區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
　⒉原告非經管理室出入，無該出入感應扣，亦無與管理室連絡之對講機。
　⒊原告自行維護騎樓清潔。
　⒋原告未使用系爭社區共用資源。
　⒌依111年度收支經費明細表，管理員薪資及修繕費用佔支出比例83%。
　⒍依系爭決議計算後，店面之區分所有權人漲幅為105.7%至229.4%，一般住戶漲幅為1.44%至16.96%。
　⒎系爭社區原給予店面型住戶管理費優惠之慣行等語。
　㈣聲明：⒈確認系爭決議無效。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
　㈠系爭社區提供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被告未拒絕原告使用。
　㈡原告可經管理室出入，住戶自行視需求向被告購買出入感應扣，原告曾有購買感應扣使用。
　㈢系爭社區與管理室連絡之對講機年久失修，無法使用。
　㈣原告雖自行維護騎樓清潔，惟騎樓非系爭社區之公共設施或公共區域，管理費係供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使用。
　㈤原告使用系爭社區共用資源：
　⒈例如地下停車空間、公共管線、中庭、資源回收區域、騎樓監視器等公設。原告6戶其中4戶由住家樓梯、其中2戶由住家後門通往地下停車空間、中庭空間。
　⒉原告可參與區分權人會議及管委會。
　⒊原告羅建興於112年1月27日因資源回收區處理木材廢棄物爭執，經原告張育鴻於管委會反映，撤換駐點管理人員。
　⒋店面型住戶使用地下車道出入口之頻率較高。
　⒌店面型住戶產生較高油煙、噪音及垃圾，耗費較高人力、物力處理。
　⒍店面型住戶製造較多汙水，造成汙水管、污物池、污物馬達、汙水下水道使用耗損及維修較高。
　⒎店面型住戶用水、電較高，造成抽水設備、用電設備使用耗損及維修較高。
　㈥系爭社區111年度收支經費並無管理員薪資及修繕費用佔支出比例41%之情形。
　㈦系爭決議調整以坪數為計算基礎，並非針對店面型住戶漲幅為105.7%至229.4%，非店面型住戶漲幅為1.44%至16.96%。
　㈧系爭決議並無違反公序良俗，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向心園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原告為店面型住戶。
　㈡系爭社區於112年5月27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議題一，內容略以：「因應物價上漲及社區屋齡已二十多年，修繕費用增多，管理費自112年7月1日起改以每戶每坪50元計收費用。（本項決議如經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即可由管委會執行之) 」，決議「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照說明内容決議通過。（同意13票，不同意6票）」等語(下稱系爭決議)。
　㈢原告就系爭決議無效有確認利益。
　㈣85年至110年5月15日區權會決議前，非店面型住戶管理費為每月2500元，原告中1樓後門直通中庭之2戶每月1500元，原告中需由地下室始可到中庭之4戶每月1000元。
　㈤110年5月15日區權會決議：不區分住家型、店面型建物管理費均調為每月2500元等語(下稱前案決議) ，經被告起訴請求原告及訴外人陳室魂給付前案決議調整後管理費差額，由本院112年中簡字第264號判決，現由本院以113年簡上字第215號審理。二審律師費7萬元經區權人會議113年6月1日決議由管理費歸墊該等先行支出之住戶。
　㈥原告可以經管理室出去。
　㈦系爭社區住戶如從管理室進入，需要磁扣。
　㈧原告李玉文於111年6月10日有購買感應扣使用。
　㈨原告自行維護騎樓清潔，騎樓為原告住戶前之空間。騎樓非系爭社區之公共設施或公共區域。
　㈩騎樓有監視器2隻。地下停車及資源回收區設有監視器。監視器由管理費維護修繕。
　原告使用地下停車空間、資源回收區域等公設。
　原告可由住家樓梯或住家後門通往地下停車空間、中庭空間。
　原告可參與區分權人會議及管委會。
　原告可使用地下車道出入口。
　原告無對講機。
　系爭社區有113年1月11日臨時動議：住戶可向管理室登記修繕或新增對講機等語，並於公佈欄公告該會議記錄。
　原告設有獨立門牌號碼。
　原告有一戶經營無煙輕食咖啡廳、一戶為水電行辦公室。
　原告羅建興於112年1月27日因資源回收區處理木材廢棄物之事，經原告張育鴻於管委會反應。
　系爭社區公設例如機房、台電受電室、坡道車道、化糞池、汙水控制盤、污物池陰井、抽水馬達。
　系爭社區住戶均有使用汙水管、污物池，以汙水馬達及汙水管排放至臺中市公共汙水下水道。
　系爭社區屋齡逾20年，有以管理費修繕公設，如修繕地下室漏水、汙水馬達、汙水控制盤、車庫門、車庫警示燈等。
　本件律師費7萬元經區權人會議113年6月1日決議由管理費歸墊該等先行支出之住戶。
五、兩造爭執之事項：系爭決議以面積計算管理費，是否有違反公序良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無效?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提起本訴具有確認利益: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就系爭決議具有無效事由，惟被告否認。顯然兩造就系爭決議產生爭執，此將導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因此處於不安之狀態，此種不安之狀態，並得以本件確認之訴除去之，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
　㈡系爭社區管理費有調漲必要:
　　系爭社區自109年1月至111年12月年度收支經費明細表結餘情形顯示，管理費收入分別為47萬2000元、36萬9500元、63萬元，而支出部分除固定支出外，尚有其他非固定（修繕）支出，109年度收支結餘負9萬2171元、110年度收支結餘負40萬7647元、111年度收支結餘負63萬4211元，有系爭社區年度收支經費明細表足參（見本院卷第67、239、241頁），可認依其財務收支情形，確有調漲管理費之必要。
　㈢系爭社區得依法取消以店面型態為區分之計算標準:
　⒈按各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對建築物之共用部分及其基地，有使用收益之權。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又按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前項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2項、第11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區分所有權人既按其對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而共有並使用收益該共用部分，則對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費用，原則上應按應有部分比例共同分擔，方符公平之旨，惟亦允許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以規約定之，以期公允妥適。
　⒉系爭社區於85年至110年5月15日間，管理費收費金額為非店面型住戶管理費為每月2500元，店面型住戶原為每月1500元、1000元，收費方式以區分是否為店面型態為計算標準。嗣經110年5月15日前案決議調整均為每月2500元，不再區分是否為店面型態，均收取相同費用。再於112年5月27日以系爭決議，調整為以每戶每坪50元計算，改採以面積為計算標準。是管理費之計算方式原以區分店面型及非店面型之型態區分，改為僅依面積計算管理費，不再區分是否為店面型態。
　⒊就系爭社區原有區分店面型態給予優惠之計算標準，原告主張此乃於85年間交屋時，建商考量店面型住戶因臨路而取得成本較高，給予管理費之優惠，此為社區慣行等語，然前開標準既然為甫於建造完成使用肇始之際，由建商先行擬定，因斯時尚未有實際支出，無從準確計算妥適收費之計算標準，是建商以區分店面及住家收費之型態區分標準，並非符合實際使用情況所為之區別，且建商考量店面型住戶因土地售價較高，即給予優惠，並非出於系爭社區居住、使用之考量。前開區分型態之收費標準建立之背景為需求未臻清晰明確，有待住戶實際入住，相關公共設施修繕、運作維護等需求陸續產生，隨同加以檢視、修正調整，以求損益兩平，系爭社區始可得持續維護及改善，是系爭社區為求與時俱進，應得以審查前開區分店面型態之收費標準，是否確實合於其等需求，如應區分以若干比例為妥適等事項，以區權會做成決議方式進行變更、取消或調整，非如原告主張一旦有給予優惠，即屬慣行，而對系爭社區全體區權人具有絕對拘束力，而不容區權會做成決議變更或調整。是系爭決議採面積為計算標準，應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2項、第11條等規定。
　㈣系爭決議採以面積為計算標準，無違反公序良俗，亦非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作成之決議，與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發生衝突時，其是否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應有充分理由，始不悖離「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又是否係以損害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為主要目的，基於公平法理，法院固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之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該決議之權利行使，大廈住戶全體所得利益極少，而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不能單憑該決議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減損，即認其係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屬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為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3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固主張管理費應按使用程度收費，其未使用系爭社區公共資源，如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連絡之對講機等，非經管理室出入，自行維護騎樓清潔，未享有社區公共利益，以坪數為計算基礎收費，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且原告漲幅最高，是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云云。原告雖主張其未使用社區公共資源，然查:
　⑴原告可以選擇進出管理室，得選擇增設對講機，並有使用地下停車空間、車道出入口、資源回收區域、監視器、中庭空間、機房、台電受電室、坡道車道、化糞池、汙水控制盤、污物池陰井、抽水馬達、汙水管、污物池等公設，參與區分權人會議及管委會，反應對社區事務之意見(不爭執事項第㈥至㈧、㈩至、至項)，顯見原告主張其未使用系爭社區公共設施云云，並非屬實。而系爭社區以管理費修繕公設，如騎樓、地下停車及資源回收區之監視器、對講機、地下室漏水、汙水馬達、汙水控制盤、車庫門、車庫警示燈、法律爭訟等情(不爭執事項第㈨、㈩、、、項)，前開管理費支出於公共事務，均未區分是否店面型態，原告主張其未受有該等支出之利益云云，亦非屬實，故原告主張系爭社區管理費收費以面積為計算標準，其未受有利益，而有違公序良俗、權利濫用云云，尚無足採。
　⑵原告固主張其未使用管理員代收掛號及包裹、訪客寄物服務，無對講機，非經管理室出入云云，然證人即系爭社區住戶劉秋英到庭證述：管理員有無拒絕代收原告的信件等印象中沒有，因為管理員只上班8小時，我也沒有全程看到，我也不知道管理員有無代收或有無拒絕代收原告的信件、寄物。沒有聽說管委會拒絕物業管理人員收店面的包裹與信件，管理員的位置是在非店面的大門口，店面是在向心南路，包裹、信件會直接送到店面門口，是事實上的位置導致這種結果，郵差送信也是直接送到店面，郵差可能不知道可以拿到管理室。管理員還要打掃、澆花、聯絡維修等事務。原告可以選擇由管理室出入，但會比較遠，對原告而言沒有比較方便。管理室連接中庭，店面住戶要去中庭或管理室可以選擇從外面或從後門或地下室的方式通往，但有2戶不能從地下室通。店面型住戶得自由使用中庭的資源回收區。被告有在公佈欄通知對講機修繕等語，由證人劉秋英上開證言可知，原告得自由進出社區管理室乃至到達中庭，使用中庭的資源回收區，被告提供之服務均相同，並未有拒絕代收原告包裹、信件或禁止其等出入管理室，是位置因素導致使用頻率，為原告自行根據需求而選擇之結果。且管理員事務非僅有代收包裹信件或寄物，中庭亦非僅有通行功用，尚有處理資源回收之作用，且庭院植栽具有綠化造景、淨化空氣等美化之無形價值，對居住品質或房價等均有所助益，原告僅因其無須前開代收及寄物服務，為通行便利不選擇由管理室進出中庭，即主張其並未受有利益，而認以面積為計算管理費標準，有違公序良俗、權利濫用云云，尚無足採。
　⑶系爭決議雖有導致原告應繳納之管理費增加之結果，惟全體區權人應繳納之費用金額均有增加，非僅有原告增加。原告漲幅雖變動較大，惟此乃因建商先予提供優惠所致。而各戶增加之幅度不同，係根據面積計算結果，非專為不利原告所為之差別待遇。再者，就涉及各住戶間管理費分擔等私權之公平性，透過區權會討論後表決，以民主思辨、多數自決方式處理社區事務爭議，亦與公共利益無違，實難逕以原告繳納金額增加幅度較大乙節，即認系爭決議係以損害原告為主要目的，原告主張系爭決議有權利濫用等語，亦不可採。
　⒊綜上，系爭決議以面積為計算標準實符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費用由區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其變更基於經費負擔公平性，以住戶之實際坪數為基準亦具備客觀上合理性，區別程度亦不失相當性，則系爭決議實難認有原告所指違反公平原則、不合比例原則，而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之情形。　
七、綜上所述，系爭決議已考量各區分所有權人就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之受益程度，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費用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於法並無不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決議違反民法第72條及第148條規定，應類推適用第56條第2項規定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斷結果無影響，毋庸一一論駁。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僑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黃俞婷






